41. ▲有關貴公司函詢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得否拒絕區分所有權人請求閱覽、影 印大樓事務管理之相關簿冊乙案 
內政部營建署 103.8.14 營署建管字第 01030053229 號 
1、 [bookmark: _GoBack]按「利害關係人於必要時，得請求閱覽或影印規約、公共基金餘額、會 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欠繳公共基金與應分攤或其他應負擔 費用情形、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及前條會議紀錄，管理負責人或管理 委員會不得拒絕。」、「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 義務、職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處罰：三、管理負責人、 72 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無正當理由違反第三十五條規定者。」為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 35 條、第 48 條第 3 款所明定，故利害關係人於必要時， 得請求閱覽或影印上開條列所定相關資料，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 不得拒絕。



